中國信託金融園區戶外滑冰場
遊客須知

1、 一般規定
1、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戶外滑冰場（以下簡稱本場所）為維護滑冰場（以下簡稱本冰場）遊客使用之安全，特訂定本須知，並於本園區公告，變更或調整時亦同。
2、 本須知適用範圍，包括本場所公眾等候或通行區域。遊客應詳閱本須知並遵守所載內容。
3、 本冰場、器材借用及開放一般公眾滑冰之時段均依「中國信託金融園區戶外滑冰場活動辦法」及現場公告辦理。
4、 為提高本冰場冰面使用率，一般公眾滑冰時間，本冰場得彈性規劃冰面部份區域進行冰上活動，並依現場狀況採進場人數總量管制措施，以確保遊客安全及滑冰品質。遊客取票前應了解其使用面積可能因此改變，取票入場後不得異議。

5、 申請方式
· 公益活動：（慈善團體、體育局、臺北市體育總會滑冰協會規劃之滑冰活動）1/25起開放2/1~3/3場次預約 (每場次人數上限150人)

※慈善團體定義：係指政府立案之慈善機構

※預約方式：將採傳真02-2783-7826 及網路方式www.ctbc-financialpark.org.tw/skating預約，主辦單位將於3日內回覆預約狀況，所有預約須經主辦單位審核確認後始生效力。

※服務電話：02-2783-7816 

服務時間：平日 16：00~21：30；假日 14：00~21：30。

· 一般機關團體：1/25起開放2/1~3/3場次預約(每場次人數上限50人，每個預約團體參與人數至少10人以上)

※一般機關團體：係指政府立案之機關團體

※預約方式：將採傳真02-2783-7826 及網路方式www.ctbc-financialpark.org.tw/skating預約，主辦單位將於3日內回覆預約狀況，所有預約須經主辦單位審核確認後始生效力。
· 台北市市民及一般個人：依當天預約狀況採現場抽號碼牌取票進場(將於3天前於網站公告當天開放現場抽號碼牌名額；開場前30分鐘開始抽取號碼牌，一人限取一號，名額有限，額滿為止；開場後15分仍未進場則該號碼牌作廢失效)
6、 進行冰上活動若有毀損場地設施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本冰場得立即停止其使用行為，借用單位不得有異議。
7、 若本冰場因辦理活動致影響營業時間，將在一週前於現場及網路公告。
8、 遊客應依個別使用需求至各專屬區域滑冰，各區域配置詳見「中國信託金融園區戶外滑冰場使用示意圖」。
9、 滑冰安全注意事項：
1. 冰上運動有潛在運動傷害及受傷風險，即使已受過訓練者亦存有相同受傷風險，請審慎評估。
2. 未滿7歲兒童、孕婦、酗酒者、無自理能力，及有不適宜冰上運動病史（如骨質疏鬆症、心血管疾病及哮喘等）者，不宜進入本冰場滑冰。
3. 為維護本冰場環境及空氣品質，本冰場內禁止吸煙。
4. 請勿於公眾等候或通行區域換穿冰鞋、奔跑及嬉鬧。
5. 請勿於冰面入口處逗留，避免妨礙其他遊客通行。
6. 冰面整理後之表面較為平整且光滑，請衡量自身滑冰能力並注意安全，緩慢行進，避免發生意外。
7. 初學者請先行參加基礎滑冰課程，掌握正確滑冰要領，避免受傷。
8. 滑冰前，請仔細評估自身滑冰技能成熟度、是否完成暖身運動等，以免造成運動傷害。
9. 滑冰前，請再次確認各項安全護具（安全帽、護膝、護腕及護肘）皆已配戴妥當，並收妥冰鞋鞋帶。
10. 滑冰時，請穿著長袖衣褲，避免跌倒時受傷。
11. 滑冰時，應配戴冰鞋、安全帽及手套。未配戴安全帽者，應簽立「滑冰場安全責任同意書」。
12. 滑冰時，不宜攜帶堅硬凸出物（如鑰匙、首飾等）進入冰面，以免造成自身或其他遊客傷害。請小心配戴眼鏡，防止鏡片破裂遭其刮傷。
13. 滑冰時，禁止飲食、撥接行動電話、攝錄影或刻意破壞冰面。
10、 滑冰應依「逆時針」方向滑行，一般公眾滑冰時間，嚴禁接龍、高速不規則滑冰、丟冰屑、於冰上追逐打鬧及從事高級花式動作（如後退飛燕、飛躍式駝轉、擊煞噴冰）等危險行為。
11、 有下列行為者，本冰場將派員制止，並得勸離或通報警方處理，如造成本場所或第三人之損害時，應負法律上及其他相關責任：
1. 從事可能危害自己、他人安全或毀損本冰場設施設備之行為。
2. 未經本冰場許可，不得散發或張貼具營利性質之宣傳品、錄音、攝錄影、進行商業教學或為其他商業行為。
3. 其他影響、妨礙他人使用冰場安全或違反本須知、本冰場公告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者之行為。
貳、使用規定
12、 遊客進入本冰場，均應持票入場。入場票僅提供單次進出，已離場者須再次取票始得進入本冰場。
13、 冰面整理時段，將進行全面清場，請遊客予以配合。
14、 遊客無票（含不符使用身分者）或持用失效票者均不得進入本冰場。
15、 遊客持用偽造或變造之門票進入者，除依無票規定處理外，並依法移送偵辦。
16、 遊客取得入場票後應妥善保管票卡，如有遺失，本冰場恕不負責。

參、其他規定
17、 遊客隨身攜帶行李及物品規定：
1. 下列物品禁止攜帶進入本冰場，一經查獲，本冰場得請其離場，如發現疑為危險或易燃物時，得要求遊客澄清並提供檢查。其拒絕檢查者，視同攜帶危險品，本冰場得拒絕其進入並通知警方處理： 

(1) 標語、旗幟、看板及其他具廣告宣傳效果之物件。
(2) 任何昆蟲、動物、寵物。但視覺功能障礙者由合格導盲犬陪同或導盲犬專業訓練人員於執行訓練時帶同之導盲幼犬，不在此限。
(3) 危險物品或易燃物，以及法律規定之違禁或列管物品等。 
2. 遊客應善加保管隨身攜帶之貴重物品，本冰場置物櫃僅供寄物用途，如有遺失，本冰場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18、 遊客在本冰場內拾得之遺失物，依下列規定處理：
1. 遺失物應交由櫃檯工作人員點驗處理，本冰場將附收執聯單由拾得之遊客收執。
2. 遊客遺失物品時，可至本冰場櫃檯填寫遺失物代尋申請單。
3. 遊客認領遺失物時須提供充分資訊證明其為遺失物之所有人，若認領人非所有人本人，則須持有認領人本人及所有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始得辦理遺失物領回手續。但遺失物為貴重物品或具名之有價證券時，則須由所有人親自領回。
4. 本冰場依規定處理遺失物，不負遺失物損害賠償責任。
19、 本冰場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遊客如有理賠需求，請於事發當日主動告知工作人員，事後並備齊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開立之相關就醫證明文件，由本冰場協助辦理申請事宜。

20、 本冰場保留隨時修改本公告之權利。

肆、免責條款
21、 本冰場內之遊客（含參與或觀賞冰上活動者）均明白因本人或他人的失誤可能導致意外發生。成人應自行承擔風險，未成年人則應由法定代理人承擔。
22、 遊客應盡保護自身及兒童安全與遵守本冰場安全規定之義務。如因自身或兒童之不當行為導致意外發生，本冰場不承擔任何責任。
23、 未滿7歲之兒童進場滑冰應有成人陪同。陪同者應審慎衡量滑冰運動潛在之風險，並於兒童使用場地設施期間全程陪同。

24、 非因本冰場工作人員之故意或過失，致遊客受有體傷、死亡或財物損害，本冰場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戶外滑冰場

遊客進場管理辦法

 (本冰場除飲料外不得帶食物進場，每場次同時進場人數上限150人)
1. 進場方式
1. 遊客進場、至櫃檯依序取票入場
2. 入場後需要借冰鞋之遊客，至量腳板確認冰鞋尺寸
3. 持入場券至鞋部換証(限：身份証、駕照、健保卡、學生證或政府核發身份證件)借用冰鞋
4. 鞋部人員確認冰鞋尺寸、全套護具、安全帽後借出，並於入場券上蓋紅色借章
5. 遊客至休息區穿著冰鞋、護具、安全帽
6. 有寄物需求之遊客，可於置物櫃投幣10元後將個人物品放置櫃內後鎖上，並取出鑰匙自行保管。
2. 出場方式
1. 滑冰結束（以鑰匙開啟置物櫃取回個人物品、領回退幣10元）
2. 至休息區換著隨身飾物
3. 至鞋部歸還冰鞋、全套護具、安全帽，鞋部工作人員確認無誤後，於入場券上蓋藍色歸還章）並歸還身份証件。入場券遺失時，工作人員另開歸還證明單，並蓋藍色歸還章
4. 出口櫃檯人員查驗票券蓋有藍色歸還章後收回(遊客無票繳回或票上未蓋歸還章時，請客人回鞋部辦理開具歸還證明單之手續)

5. 出場
